
扎林草立 (2026)008

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

号
姓  名 性   别罗** 男

LL

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住  址 年   龄 47☑公民 阿拉马气沟广播站前

证件号码当 事 人 联系电1521***********18 话
基本情

183*******52
况 法定代表人名  称口法人 (负责人)

或其他 地  址 联系电话组 织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案   由

口举报   ☑交

罗**涉嫌盗伐林木案

办□投诉口检查
案件来源

口其他口移送 口曝光

案   件
简要情况

承 办 人
意   

2026年1月28日，接到《扎兰屯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违法线索转办单》,
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局案件(线索)转办单，扎林草转办[2026]006号： 上级转办
“根多河阿拉马气沟毁坏林木” 案，经核查该涉嫌违法地块位于扎兰屯市根多河

林场阿拉马气沟管护站前坡，现地存在涉嫌盗伐林木的违规行为。 经调查，罗**

未经批准，于2025年10月在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沟管护站前坡盗伐林
木，共计株数： 2株，蓄积： 0.1103立方米。

见

承办人：

承办机构
负 责

经调查， 罗**未经批准， 于2025年10月在扎兰屯市的根多河林场阿拉马
气沟管护站前坡盗伐林木的行为，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 第五十六
条第一款： “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，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
进行采伐；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，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，但应当符合林木
采伐技术规程。 ” 的规定。 建议立案查处。

人
审核意见 负责人：

行政机关
负 责 人
审批意见 负责太



案件调查报告

因当事人罗**涉嫌盗伐林木，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局于2026 

年3月5日予以立案调查，指定王亚利、王志敏为办案人员。现已调

查终结，报告如下：

2026年3月17日，天气阴，西北风3级，在自然光照条件下，

扎兰屯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王亚利、王志敏对扎兰屯

市林业和草原局转办“根多河阿拉马气沟毁坏林木”案进行现场勘验

当事人基本情况： 姓名：罗**，性别：男，年龄：47岁，身份

证号： 1521**********618,现住在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

沟广播站前，电话是：18347037252。

调查经过及违法事实认定： 2026年1月28日，接到《扎兰屯市农牧

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违法线索转办单》,《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局案

件(线索)转办单》扎林草转办[20261006号：上级转办“根多河阿

拉马气沟毁坏林木”案，经核查该涉嫌违法地块位于扎兰屯市根多河

林场阿拉马气沟管护站前坡，现地存在涉嫌盗伐林木的违规行为。扎

兰屯市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该线索进行调查，现已初

步调查完成。涉嫌盗伐林木地块位于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沟

管护站前坡。当事人罗**(男，满族，初中文化，群众，身份证号：

1521*********18,现住在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沟广播站

前，电话：18347037252)。经调查，当事人罗**于2025年10月

在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沟管护站前坡使用手锯砍伐山杨树，

共计株数：2株，蓄积：0.1103立方米，经调查，砍伐树木未取得林

业部门合法手续批准。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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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证据有： 1、询问笔录1份，证明：涉嫌盗伐林木的违法事
实、责任主体和时间

综上所述，罗**未经批准于2025年10月，在扎兰屯市根多河

林场阿拉马气沟管护站前坡砍伐山杨树，株数：2株，蓄积：0.1103 

立方米的行为，已构成盗伐林木。此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森林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： “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

许可证，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；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

竹林，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，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。”的

规定

涉嫌违法嫌疑人罗**到达现场指认，现地位于扎兰屯市阿拉马气沟

管护站前坡，现地地理坐标420,326E/5,300,069N,该毁坏林木现场林地

权属为国有，地类为乔木林地，现场被砍伐树木为杨树，遭到人为破坏，

毁坏林木现场发现两处伐根，伐根高度20-30厘米，断口平整，由于大雪

掩埋及林内树木交错，伐根根径10厘米一株，18厘米一株，单里木蓄积

0.0256立方米、0.0847立方米、合计立木蓄积0.1103立方米。现场被砍

伐树木已移送根多河林场，被砍伐树木断面较平整规则，从断面遗留痕迹

判断砍伐工具为手锯，一棵伐根断面呈棕色，另一棵呈黑色，有风裂口。

除此外，现场未发现其他异常。

。

；

2、现场勘测笔录1份，证明：现场实地核查情况；
3、现场照片2张，证明：现场情况；
生、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1份，证明：已责令当事人停

止违法行为；
5、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1份，证明：已责令当事人改

正违法行为；

6、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证明：当事人的身份；
7、现场勘验认定意见书1份，证明：对违法地块的权属、地类、

林种、森林类别、树种、株数、立木蓄积、进行认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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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根径检尺单1份，证明：盗伐树木树种、株数、蓄积；
9、关于山杨树的价格认定书1份，证明：认定标的在基准日的
市场价格。

法律依据和处理意见： 综上所述，罗**未经批准于2025年10月，

在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沟管护站前坡盗伐山杨树。株数：2 

株，蓄积：0.1103立方米的行为，已构成盗伐林木。此行为涉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： “ 采伐林地上

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，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；采

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，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，但应当符合林木

采伐技术规程。”的规定。

一、盗伐林木案件，“序列号：1.01,盗伐林木，处罚依据：《中

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局于2026年3月5日立案。2026年3月9 

且因当事人罗**在外地工作，无法在近期回到扎兰屯市，所以申请

案件中止调查。2026年5月19日罗**已经回到扎兰屯市，申请案件

恢复调查。2026年5月21日，下达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,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5月28日前改

正违法行为，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将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

沟管护站前坡所砍伐的树木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1倍以上2 

倍以下的树木；2株×2倍=4株。2026年5月29日，执法人员王亚

利、王志敏对你违法盗伐林木的林地恢复情况进行复查。经现场核查，

当事人已对涉案盗伐林木造成的损毁进行植被恢复，足额补种树木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一款：“盗伐林木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

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，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

下的罚款。”、《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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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一款： ‘盗伐林木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二

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，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

款。’适用情形：盗伐林木蓄积不足1n²或者幼树不足50株或者价值

不足5000元的，裁量权基准：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

数1倍以上2倍以下的树木，并处盗伐林木价值5倍以上6倍以下的

罚款”、扎兰屯市价格认证中心2026年4月22 日出具的《关于山杨

树的价格认定结论书》 (扎价认字[2026]25号)一、价格认定事项

描述： (一)价格认定标的：山杨树2株，根径8厘米，根径18厘

米。 (二)价格认定目的：确定标的在二O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市场

价格为提出方办理案件提供价格依据；四、价格认定结论：认定标的

在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：壹佰贰拾元整(120.00)。结合询问

笔录，当事人罗。·于2025年10月在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

沟管护站前坡使用手锯砍伐山杨树，共计株数：2株，蓄积：0.1103

一、停止盗伐林木的违法行为：

二、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2倍的树木：2株×2倍

=4株；

三、并处盗伐林木价值6倍的罚款： 立木蓄积0.1103立方米，
树木价值120元×6倍=720元 (柒佰贰拾元整)

立方米，经调查，砍伐树木未取得林业部门合法手续批准，建议对罗
**的处罚如下：

。
办案人员 (签名) :

办案机构负责人 (签名)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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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 处 罚 决 定 书

扎林草罚决字[2026]008号

当事人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联系电话

☑公民

姓名： 罗 * * ,性别：男， 年龄： 47岁，

身份证号码： 1521*********618,联系电话183******5

2 住址：扎兰屯市根多河林场阿拉马气沟广播站前

口法人或其他组织

名称：
：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) 姓名：

单位住所 (经营场所) :

以上事实有1、询间笔录1份，证明：涉嫌盗伐林木的违法
事实、责任主体和时间；

2、现场勘测笔录1份，证明：现场实地核查情况；
3、现场照片2张，证明：现场情况；
4、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 1份，证明：已责令当事

人停止违法行为；
5、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1份，证明： 已责令当事

人改正违法行为；
6、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证明： 当事人的身份；
7、现场勘验认定意见书1份，证明：对违法地块的权属、

地类、林种、森林类别、树种、株数、立木蓄积、进行认定；
8、根径检尺单1份，证明：盗伐树木树种、株数、蓄积

本机关于2026年3月上日对罗**涉嫌盗伐林木立案调查 。经

调查，你 (单位)未经批准，于2025年10月，扎兰屯市根多

河林场阿拉马气沟管护站前坡盗伐山杨树，共计株数：2株，蓄

积：0.1103立方米。

；






